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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兴寿镇位于昌平区东北部，是承接未来科技城成果转化的重

要组团，是北京市重要的生态和水源保护区以及都市型现代农业

产业基地。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安排各业各类用地，保

障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

规定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昌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的要求，兴寿镇人民政府编制了《兴寿镇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立足于兴寿镇的发展定位和自然经济社会条件，从土

地资源供需状况出发，确定兴寿镇土地利用的目标、发展方向，

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土地利用布局，统筹安排各类用地，协

调各业用地矛盾，划定土地用途区，突出耕地保护、建设用地节

约集约利用以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制定保障规划实施的有关

措施。

《规划》是指导规划期内兴寿镇土地开发、利用、整治和保护

的纲领性文件，是规范城乡建设，加强土地宏观调控和实行土地

用途管制的重要依据。



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2

第一章 总则

一、指导思想

以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导，坚持贯彻“十分

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坚持保护耕

地和节约集约用地的指导方针，坚持从兴寿镇的实际情况出发，

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完善生态和水源保护区建设，统筹安

排各业用地，承接未来科技城成果转化和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基

地，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与城乡统筹和谐发展。

二、规划原则

1．依法编制原则。规划编制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

2．上下结合原则。以上位规划确定的区域功能定位、规划控

制指标为依据，注重与上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

3．因地制宜原则。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兴寿镇未来发展方

向，确定土地规划的目标和方案，突出兴寿镇特点。

4．相互协调原则。规划编制过程中，加强与镇域规划等相关

规划的衔接和协调，缓解各类各业用地矛盾，促进土地资源优化

配置。

5．公众参与原则。规划编制过程中，对土地利用重大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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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坚持政府决策与公众参与相结合。

6．注重实施原则。充分考虑规划实施的可能性和效果，注重

规划的可操作性，明确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三、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基

本农田保护条例》等。

2．指导性文件：《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前期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32 号）、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指导

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09]51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市

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成果核查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8

号）等。

3．相关规划：《北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昌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昌平区兴寿镇总

体规划（2001-2010 年）》以及昌平区交通、水务、农业、林业、

旅游、生态及环境保护等相关专项规划。

4．有关技术规范：国土资源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编制规程》、《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北京市乡

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成果编制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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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期限

规划基期年：2005 年

更新时点年：2009 年

规划目标年：2020 年

五、规划范围

兴寿镇下辖 29 个行政村，行政管辖区范围内土地总面积

15333.8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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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地利用现状及面临的形势

一、区域概况

兴寿镇位于首都北京的正北方向，坐落在北京城北中轴线的

延长线上，是昌平区东北部的一个山区乡镇。南邻小汤山，西接

崔村，北靠黑山寨，东与怀柔区、顺义区交界，是昌平、怀柔和

顺义的交汇处，距北京市区约 29 公里，距昌平卫星城约 17 公里。

全镇山区、半山区、平原地区的地形分布特征明显，地势北

高南低。约占总面积 60％以上的山区以低山为主，镇域最高点为

大杨山，海拔 816 米。平原地区平均海拔 35-45 米。全镇属于暖温

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干旱风沙多，夏季炎热雨水

勤，秋季昼夜温差大，冬季寒冷降雪少。风向冬季多偏北或西北

风，夏季多偏南或西南风。境内主要河流有秦屯河、钻子岭沟、

肖村河、桃峪口沟、牛蹄岭沟及属北运河水系的温榆河支流，均

为季节性河流；桃峪口水库是昌平区境内第二大水库，京密引水

渠从镇中部穿过。

兴寿镇对外交通便捷，南距北六环路仅 3 公里，距亚运村 22

公里，东临京承高速，距离首都国际机场 25 公里。镇域内道路纵

横交错，昌怀公路、昌金公路、安泗路、秦北路横贯其内，京通

铁路、大秦铁路穿镇而过。

2009 年全镇常住总人口 33061 人，其中户籍人口 2710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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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农村经济总收入 88913 万元，规模以上工业收入 26424.5

万元，人均劳动所得 9033 元；实现财政收入 1891.23 万元，税收

6966 万元。

二、土地利用现状

2009 年兴寿镇土地总面积为 15333.87 公顷，农用地比例最大，

面积为 13373.59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87.22%；其次是建设用地，

面积为 1704.4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1.12%；其他土地比例最

低，面积为 255.8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67%。

农用地中，以林地、园地和耕地为主，林地面积 9091.30 公顷，

园地 2062.35 公顷，耕地面积 1673.60 公顷，其他农用地 546.34

公顷。

建设用地中，城乡建设用地 1265.28 公顷，其中城镇建设用地

355.07 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 705.64 公顷，采矿用地 189.99 公顷，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14.58 公顷；交通水利用地 366.03 公顷，其他

建设用地 73.13 公顷。

其他土地中，水域用地 132.03 公顷，自然保留地 123.81 公顷。

三、土地利用特点与问题

1．土地利用类型多样，林地面积所占比重较大

镇内土地利用类型种类较多，林地、园地、耕地等农用地面

积较大，建设用地面积也在逐步增大。林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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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59.29%，使得兴寿镇具备发展农业、保持生态、发展城镇经济

的基础和空间。同时土地利用类型的多样性对协调合理利用全镇

土地提出新的要求。

2．土地利用方向以农用地为主，基本农田保护率较高

兴寿镇农用地面积 13373.59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87.22%；

耕地 1673.6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0.91%，以优质、高中产农

田为主的基本农田面积 1793.85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率达 95%以

上，属昌平区东部基本农田片区之一。

3．城镇化扩张速度较快，建设用地增长较快

随着北京市建设世界城市和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兴

寿镇城镇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建设占用农用地的面积不断加大，

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耕地占补平衡的难度。

4．土地开发利用程度高，后备土地资源有限

兴寿镇现状用地结构中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占土地总面积比例

较大，土地利用程度较高，土地开发利用率达到 98.33%，其他用

地仅占全镇土地总面积的 1.67%，后备土地资源数量有限。

四、土地利用面临的形势

1．土地供需矛盾突出，耕地和生态保护形势不容乐观

昌平区是央企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昌平

东北部重要生态、水源保护区的兴寿镇，既担负着保护基本农田

与生态环境的任务，又承载着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和经济发展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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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一方面未来镇域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日益加大，另一方面

仍然要加强耕地保护。保护耕地红线与推动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日益突出。

2．土地利用区域差异较大，土地利用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兴寿镇土地利用类型中，山区林地所占比例较大，占镇域土

地总面积的 59.29%，基本分布在镇域北部山区，分布欠均衡。建

设用地多集中在镇域南部的交通便利地区，但农村居民点布局分

散，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不高，闲置土地、空闲地未充分利用，

散、乱布局的不合理特征突出。

3．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有待提高

建设用地以外延扩张为主，土地利用集约程度较低，无序和

粗放用地较为突出，建设过程中存在着浪费土地现象等。土地利

用的经济效益得到了较快发展，但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没有保持同步发展，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没有实现最大化，有待逐

步提高。

4．生态治理力度有待加强

兴寿镇采矿用地面积 189.99 公顷，沙石坑较多。由于矿产的

开采、城乡建设、挖砂取土等原因造成水土流失，耕地破坏。需

要加大对矿山环境的综合治理力度，开展砂石坑生态修复工程，

减小其对耕地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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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镇域发展目标与规划调控指标

一、镇域发展目标

兴寿镇是昌平东北部的山区乡镇，基于人文优势、区位优势

和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三大比较优势，依据功能定位划归为昌平新

城产业拓展区，其发展定位为昌平区东北部重要的“生态示范基

地、旅游休闲新区”。以承办 2012 年世界草莓大会和未来科技城

建设为契机，按照“优势产业做大、休闲产业做精、生态环境做

美、基础工作做好”的整体要求，树立兴寿独特品牌，加快产业

结构调整，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努力将兴寿打造成“北京草莓第

一镇、山水田园休闲镇、和谐宜居典范镇、原生态艺术基地”。

规划至 2020 年，常住总人口将达到 6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

5 万人，城镇化水平达到 83%。

二、土地利用目标

坚持从兴寿镇实际情况出发，以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为

前提，以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为重点，以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为核心，

结合上位规划对土地利用提出的目标，加强耕地保护，挖掘存量

建设用地潜力，大力开展土地综合整治，推动生态环境建设，保

障兴寿镇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合理用地需求，实现

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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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调控指标

全面落实《昌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确定

的各项调控指标，结合兴寿镇的资源禀赋和土地利用现状，确定

全镇土地利用的主要调控指标如下：

1．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

在充分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的基础上，严格控制建设占用

农用地特别是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规划至

2020 年，兴寿镇耕地保有量不少于 1621.48 公顷，保证基本农田

面积稳定在昌平区下达的 1442.62 公顷以上。

2．合理控制建设用地规模

规划期内，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合理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不断提高土地利用效益。规划至 2020 年，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597.75 公顷以内，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008.07（包括其

他独立工矿用地）公顷以内，交通、水利设施及其他建设用地控

制为 589.68 公顷。

3．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和耕地

严格控制建设占用农用地和耕地，城乡建设要优先利用废弃

地、闲置地、低效用地和存量用地。规划至 2020 年，新增建设用

地控制在 548.32 公顷以内，新增建设用地占农用地 527.99 公顷，

占用耕地 273.62 公顷。

4．积极整理、加强复垦、适度开发补充耕地量

在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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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整理、加强复垦、适度开发，全面推进土地综合整治，增加

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和基本农田的质量，结合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政策，进一步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加大土地整理复

垦补充耕地力度，适度开发宜农土地，确保补充耕地质量。规划

至 2020 年，通过开发、整理、复垦共补充耕地 372.8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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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与布局优化

一、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加强基本农田建设和保护，提高农用地综合生产能力和利用

效益；控制建设用地规模，统筹安排各类土地利用；非农建设用

地内部优先安排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增加生态建设用地；

适度开发后备土地，使全镇土地利用结构更趋合理。

1．农用地结构调整

规划至 2020 年，全镇农用地面积为 13557.05 公顷，占土地总

面积的88.41%，比2009年增加183.46公顷。其中，耕地面积1621.4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0.57%，比 2009 年减少 52.12 公顷；园地

面积 1874.79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2.23%，比 2009 年减少 187.56

公顷；林地面积 9675.3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3.10%，比 2009

年增加 584.06 公顷；其他农用地面积 385.4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的 2.51%，比 2009 年减少 160.92 公顷。

2．建设用地结构调整

规划至 2020 年，全镇建设用地总规模 1597.75 公顷，占土地

总面积的 10.42%，比 2009 年减少 106.69 公顷。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008.0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57%，

比 2009 年减少 257.21 公顷。其中，城镇用地面积 647.24 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 4.22%，比 2009 年增加 292.17 公顷；农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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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用地面积 239.1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56%，比 2009 年减

少 466.46 公顷；其他独立建设用地面积 121.65 公顷，占土地总面

积的 0.79%，比 2009 年增加 107.07 公顷。

规划至 2020 年，全镇交通水利用地面积 481.00 公顷，占土

地总面积的 3.14%，比 2009 年增加 114.97 公顷；其他建设用地

面积 108.6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71%，比 2009 年增加 35.55

公顷。

3．其他土地结构调整

规划至 2020 年，全镇其他土地面积 179.07 公顷，占土地总

面积的 1.17%，比 2009 年减少 76.77 公顷。其中水域面积 179.0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17%，比 2009 年增加 47.04 公顷；自然

保留地为零，比 2009 年减少 123.81 公顷。

各类用地结构调整详见附表 1。

二、土地利用布局优化

1．优先布局生态用地，坚持保护先行、适度发展的方针

兴寿镇作为昌平区东北部重要的生态和水源保护区，加强生

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是兴寿镇发展定位的重要内容。在建设中坚持

生态优先发展，加大山区绿化、水源涵养和生态治理力度，适度

发展旅游和生态农业，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屏障为核心。

规划期间，引导园地向立地条件适宜的丘陵集中发展；因地制宜

对林地进行空间布局，维系河流及滨水地带的自然形态，预留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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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动植物生长、迁徙和培育的用地空间。

2．集中布局农用地，特别是基本农田

兴寿镇以着力打造特色现代农业小镇“京郊草莓第一镇”为

目标，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在充分协调和安排好农用

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与基础设施用地及城镇工矿用地空间布局的

前提下，根据耕地质量等级高低，结合规划期内的用地需求状况

及基本农田保护任务量，科学调整基本农田布局，将耕种条件好

的、集中连片的、质量等级高的基本农田保留、调入，将一些质

量等别低，零星破碎，坡度较大的基本农田调出，保证基本农田

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

3．集约高效整合农村居民点用地，优化建设用地布局

规划期间将加大力度推进农村居民点的整合力度，逐步缩小

农村居民点用地总规模，减少散、乱、空现象，提高土地集约利

用程度。城镇建设用地坚持高效集约、集中紧凑的发展和布局方

针，新增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和未占用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前

提下向建制镇和中心村集中。科学制定迁村并点、集中居住的激

励政策，编制农村居民点近、远期发展规划，加大零星农村居民

点的撤并力度，统筹安排新农村建设用地，引导农村居民适度集

聚，适时优化空间布局，做到统筹兼顾，综合布置，优势互补，

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4．统筹安排基础设施用地，加大公共基础设施配套力度

在充分挖掘现有基础设施潜力的基础上，统筹安排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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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对交通、水利、能源、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予以重点

保障。规划期间，兴寿镇交通设施将进一步完善，推进新建昌崔

路、京丰路和山前暖带路等工程，改建昌金路、二干路和秦北路

等工程，提高全镇公路网等级和通行能力，促进便捷、通畅、高

效、安全的综合交通网络的形成和完善。同时为搭建经济社会发

展基础平台，促进生态环境建设，在规划期间，兴寿镇还将新建

多个能源、环保项目，包括兴寿再生水厂、工业区污水处理厂、

地表水厂、百合水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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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地用途分区与管制规则

为指导兴寿镇的土地合理利用，科学控制土地用途转变，依

据本镇土地资源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将全镇土地划分为基

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

独立工矿区、风景旅游用地区、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林业用地

区等土地用途分区。

一、基本农田保护区

基本农田保护区是为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需要而划定的

土地用途区。区内以基本农田为保护主体，并对其他土地实施特

殊管制。经国务院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确定

的粮、棉、油、蔬菜生产基地的耕地，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

设施的耕地，正在改造或已列入改造规划的中、低产田，农业科

研、教学试验田，集中连片程度较高的耕地，交通沿线周边的耕

地划入本区。本镇共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 1442.62 公顷，占土

地总面积的 9.41%，主要分布在西营村、东营村、下苑村等。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管制规则为：

1．本区土地主要用作基本农田和直接为基本农田服务的农村

道路、农田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划入区内的一般

耕地视同基本农田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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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内土地按照《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进行管理，现有非农

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用地应当整理、复垦或调整为基本农田或保

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用地面积；

3．不得破坏、污染和荒芜区内土地，禁止占用基本农田进行

非农建设，禁止在区内建窑、建坟、挖沙、采石、取土、采矿、

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鼓励区内的非

基本农田土地进行综合整治，以增加有效耕种面积；

4．严格控制区内基本农田转变用途，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及能

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无法避开基本农田的，应按有

关法规的规定严格审批，并经法定程序调整本规划。

二、一般农地区

一般农地区是基本农田保护区以外，为农业生产发展需要划

定的土地用途区，主要包括基本农田以外的一般耕地、现有成片

种植园用地、畜禽和水产养殖用地和为农业生产和生态建设服务

的农田防护林、农村道路、农田水利等其他农业设施，以及农田

之间的零星土地。本镇划定一般农地区面积 1607.91 公顷，占土地

总面积的 10.49%，主要分布在香屯村、沙坨村、西新城村、东新

城村等。

一般农地区的管制规则为：

1．区内土地主要用作耕地、园地、畜禽水产养殖地和直接为

农业生产服务的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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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2．区内现有非农业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应当优先整

理、复垦或调整为耕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整理、复垦或调整的，

可保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

3．禁止占用区内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不得破坏、污染和荒

芜区内土地；

4．鼓励在本区内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和观光采摘等休闲农

业，合理控制农业配套附属设施的规模和用途。

三、城镇建设用地区

城镇建设用地区是为城镇建设需要划定的土地用途区。主要

包括现有的城市和建制镇建设用地和规划期间新增的城市和建制

镇建设发展用地。本镇划定城镇建设用地区面积 818.39 公顷，占

土地总面积的 5.34%，主要分布于兴寿村、下苑村和肖村。

城镇建设用地区的管制规则为：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城镇建设，包括附属于城镇的开发区用

地；具体用地须符合新城规划、镇域规划和各园区控制规划、专

项规划的相关要求；

2．要充分利用区内现有建设用地，尽可能利用闲置地和废弃

地；节约集约用地，不占或少占耕地、林地；确需扩大的，应当

首先利用非耕地或劣质耕地；

3．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用地程序和标准安排建设项目，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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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转用的，必须按规定审批并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在批准

转变用途之前，应按原用途使用，废弃撂荒的耕地应及时恢复种

植；

4．禁止建设占用规划确定的绿地，建设过程中挖损、压占等

造成破坏的土地应及时复垦，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5．区内的土地利用应符合国家、北京市和昌平区的产业用地

政策，积极发展“低碳”产业；

6．区内城镇建设用地应不突破规划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

四、村镇建设用地区

村镇建设用地区是为农村居民点（村庄和集镇）建设需要划

定的土地用途区，包括中心村、集镇的建设用地。主要包括规划

期间需要重点发展的村庄、集镇的现状建设用地和新增建设用地

以及规划期间保留现状、不再扩大规模的村庄和集镇建设用地。

本镇共划定村镇建设用地区面积为 239.1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56%，主要分布在百合村、秦城村、沙坨村等。

村镇建设用地区的管制规则为：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村庄、集镇建设；

2．区内土地可参照村庄、集镇规划的相关要求使用，注重与

相关规划的衔接；

3．区内建设应优先利用现有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地；

4．区内农用地在批准改变用途前，应当按原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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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区内村镇建设用地应不突破规划村镇建设用地总规模。

五、独立工矿区

独立工矿区是独立于城镇村用地之外的采矿用地，以及其他

独立建设用地发展需要划定的区域。主要包括独立于城镇、村镇

建设用地区以外，规划期间不改变用途的采矿、能源、化工、环

保等建设用地和规划期间已列入规划的采矿、能源、化工、环保

等建设（已划入其他土地用途区的除外）。本镇共划定独立工矿区

面积121.6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79%，主要分布于桃峪口村。

独立工矿区的管制规则为：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不宜在居民点内安排的工业用地；

2．区内土地使用应符合相关行业、产业的选址和建设要求；

3．区内建设应优先利用现有低效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

地；

4．区内农用地在批准改变用途前，应当按原用途使用；

5．区内独立建设用地应不突破规划独立建设用地总规模。

六、风景旅游用地区

风景旅游用地区是具有一定游览条件和旅游设施，为人们进

行风景观赏、休憩、娱乐、文化休闲等活动需要划定的土地用途

区。主要包括风景游赏用地、游览设施用地，为游人服务而又独

立设置的管理机构、科技教育、对外及内部交通、通讯用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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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热、气、环境、防灾设施用地等。本镇共划定风景旅游用地

区面积 3225.3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1.03%，主要分布于百合

村、木厂村等。

风景旅游用地区的管制规则为：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旅游、休憩及相关文化活动；

2．区内土地使用应当符合风景旅游区规划；

3．区内影响景观保护和游览的土地，应在规划期间调整为适

宜的用途；

4．在不破坏景观资源的前提下，允许区内土地进行农业生产

活动和适度的旅游设施建设；

5．严禁占用区内土地进行破坏景观、污染环境的生产建设活

动。

七、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是基于维护生态环境安全需要进行土地

利用特殊控制的区域，主要包括河湖及蓄滞洪区、滨海防患区、

重要水源保护区、地质灾害高危险地区以及其他为维护生态环境

安全需要进行特殊控制的区域等。本镇共划定生态环境安全控制

区面积为 59.7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39%，分布于重要水源保

护区，河湖及绿化带等，主要分布在桃林村。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的管制规则为：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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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内土地使用应符合经批准的相关规划；

3．区内影响生态环境安全的土地用途，应在规划期间调整为

适宜的用途；

4．严禁占用区内土地进行与生态环境保护无关的开发建设活

动，原有的各种生产、开发活动应逐步退出。

八、林业用地区

林业用地区是为林业发展需要划定的区域。包括现有成片的

有林地、灌木林、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迹地和苗圃（已划入

其他土地用途区的林地除外），已列入生态保护和建设实施项目的

造林地，规划期间通过土地整治增加的林地，为林业生产和生态

建设服务的运输、营林看护、水源保护、水土保持等设施用地等。

本镇共划定林业用地区面积7068.9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46.10%，

主要分布在上庄村、下庄村、连山石村等。

林业用地区管制规则为：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林业生产，以及直接为林业生产和生态

建设服务的营林设施；

2．区内现有非农业建设用地，应当按其适宜性调整为林地或

其他类型的营林设施用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调整的，可保留现

状用途，但不得扩大用地面积；

3．区内零星耕地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需要可转为林地；

4．不得占用区内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禁止占用区内土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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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取土等活动，严格控制建设占用生态

林地，确需占用的须按规定申报审批。

九、其他建设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是指独立于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之外的其他建设

需要划定的用地区域。本镇共划定其他建设用地面积 108.67 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 0.71%，主要分布于秦城村、桃林村等。

其他建设用地管制规则为：

1．区内的土地主要用于军事、监教场所、墓葬地、旅游等不

适合在城镇村内部布局的各类建设等；

2．区内建设应符合相关行业的各项建设要求；

3．区内建设应优先利用现有低效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

地；

4．区内农用地在批准改变用途前，应当按原用途使用；

5．区内土地应合理利用，从事非农建设用地的必须经土地行

政主管部门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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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主要用地安排

一、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

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加强非农建设项目选址和

用地的评价和论证，如确需占用耕地，应尽量选取耕作条件相对

较差、生产力较低的耕地；实行占用耕地的建设项目与补充耕地

的土地整理复垦项目挂钩制度，通过实施土地整理复垦项目补充

耕地；严格控制农业结构调整，通过土地综合整治，逐步提高耕

地质量。

坚持完成昌平区下达的 1621.48 公顷耕地和 1442.62 公顷基本

农田保护任务，严把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关，保证耕地数量，提

高基本农田质量。规划期间，将东营村、麦庄村、秦城村、上西

市村、桃林村、香屯村等村庄的优质耕地调为基本农田，共计

150.12 公顷；将东营村、东庄村、沙坨村、西新城村、西营村、

香屯村、辛庄村和兴寿村的部分基本农田调出，共计 501.36 公顷。

至规划期末，镇内基本农田主要分布于南部地区。

通过基本农田的调整，全镇完成上位规划下达基本农田保护

指标，耕地所占比例有增加，镇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程度有提高，

实现基本农田的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布局总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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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筹城乡建设用地

1．合理布局城乡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及布局充分考虑兴寿镇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和自然环境禀赋条件，体现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要求，

体现构建和谐兴寿的目标要求。至规划期末，城乡建设用地集中

布局在镇域北部。在加快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适当做大城镇规模，

积极主动与新城对接；结合新农村建设要求，以相对集中的农村

居民点为纽带，以农民自愿为原则，引导农民向中心村和相对集

中的农村居民点集中。通过村镇土地整理，减少农村居民点用地

规模，形成层次鲜明、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体

系。

2．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按照保护资源与环境优先，有利于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结

合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安排，划定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禁止

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 4 个管制分区。针对所划定的管制分区确定

管制规则。

（1）允许建设区

按照有利于兴寿镇发展、保护资源和环境的要求，在建设用

地适宜性评价以及与其他相关规划充分协调基础上，根据城乡建

设用地规模控制指标，划定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

允许建设区为兴寿镇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所包含的范围，

是现状和规划期内新增城镇、村庄建设用地规划选址的区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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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规划确定的城乡建设用地指标落实到空间上的预期用地区。该

区域面积为 1008.08 公顷，主要用于城乡建设发展。区内新增城乡

建设用地受规划指标和年度计划指标约束，应统筹增量与存量用

地，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2）有条件建设区

为适应兴寿镇城乡建设发展的不确定性，在城乡建设用地规

模边界之外，因地制宜划定规划期内城、镇、村、工矿建设用地

可选择布局的范围边界，即城乡建设用地扩展边界。

有条件建设区为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之外、扩展边界以内

的范围。考虑到兴寿镇发展趋势和方向，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建

设用地的实际需求，划定有条件建设区面积 171.16 公顷。在不突

破规划建设用地规模控制指标的前提下，有条件建设区内土地可

以用于规划建设用地的布局调整。在所有约束性指标没有突破的

前提下，区内土地可作为本级行政辖区范围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或农村居民点迁并）的新建用地区。区内土地符合规定的，

可依程序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同时相应核减允许建设区用地

规模。规划期内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原则上不得调整。

（3）禁止建设区

为保护兴寿镇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景观等特殊需要，划

定规划期内需要禁止各项建设的空间范围边界，即城乡建设用地

禁止边界。

禁止建设区是禁止建设用地边界所包含的空间范围，是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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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源、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价值，必须严格控制各类城乡

建设开发的区域。兴寿镇划定禁止建设区面积为 59.76 公顷，主要

分布在兴寿镇北部。区内土地的主导用途为生态与环境保护空间，

严格禁止与主导功能不相符的各项建设。

（4）限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为辖区范围内除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禁

止建设区外的其他区域，面积 14094.87 公顷。区内土地主导用途

为农业，重点开展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和基本农田建设。限制城、

镇、村建设，严格控制线型基础设施和独立建设项目用地，严格

控制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三、强化生态用地保护

依据兴寿镇的地形地貌、气候、植被、土壤等自然区域特性，

规划期内要加强主要水系的生态建设，保护生物多样性。林地（包

括园地）、绿地和草地作为生态用地，必须严格保护。在进行经济

开发和非农业建设时尽量避开重要的生态用地，加强生态用地的

建设，切实提高生态用地的内在质量和防护效果。其他土地开发

必须适度，必须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不减少生态用地为前提。加

快生态廊道网络和绿色通道建设工程，在镇域内加强生态绿化，

布置带状生态绿地。至规划期末，生态用地主要集中布局于汐沟

河周边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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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基础设施用地

在落实上位规划提出的交通、水利、能源、环保等基础设施

项目的选线或走向的基础上，结合镇域内村镇居民点及产业分布、

农业生产方式，合理安排基础设施用地。交通用地布局于怀昌路、

昌古路、京通铁路等铁路、公路的用地区域，水利设施用地主要

布局于桃峪口水库、汐沟河和京密引水渠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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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土地综合整治

一、土地综合整治重点区域

规划期内，兴寿镇镇域范围内设置了 2 个综合整治重点区域，

主要位于东新城村和西新城村；设置了 1 个土地复垦重点区域，

主要分布于香屯村。

二、土地整理复垦开发

依据兴寿镇土地利用情况和生态建设的需要，按照“占补平

衡”的原则，在充分考虑资源潜力、资金投入的前提下，通过土

地的整理、复垦和开发，增加农用地特别是有效耕地面积，提高

农业生产条件和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土地生态环境，增强土地资

源可持续利用能力。至规划期末，兴寿镇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共计

补充耕地 372.80 公顷。

1. 农用地整理

通过农用地整理，将有效增加耕地面积，缓解耕地面积减少

趋势，改善兴寿镇农业生产条件，实现农业生产增产增效。至规

划期末，兴寿镇通过各种类型的农用地整理共计补充耕地 190.02

公顷。

2. 土地复垦

规划期内，对于现状建设用地中闲置、废弃、低效利用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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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加大复垦力度，通过土地复垦补充耕地 141.72 公顷。

3. 土地开发

规划期内，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依据土地利用

条件适度开发土地后备资源，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自然保留地进行

开发利用，通过土地开发补充耕地 41.06 公顷。

三、农村居民点整理

1．整理类型

兴寿镇的村庄整治涉及城镇化、迁移合并、村内改造几种类

型，以迁移合并型为主。结合兴寿镇发展趋势，在进行调研的基

础上，充分考虑农民意愿，规划至 2020 年，兴寿镇农村居民点减

少 466.46 公顷。

2．整理用地安排

城镇化主要针对香屯村、沙陀村等村庄，村内改造主要针对

百合村、东庄村、海字村、秦城村、沙坨村、上西市村、桃林村、

西湖村等村庄，迁移合并型主要针对东营村、湖门村、花果山村、

连山石村、麦庄村、木厂村、上苑村、西营村等村庄。（具体整理

方案详见附表 7）

3．整理保障措施

村庄搬迁安置用地须在不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不突破本区

域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和安置用地规模的前提下，优先安排在规划

确定的允许建设区内。由相关部门制定具体迁并方案，在规划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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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过程中，安置用地的使用以已批准的迁并安置方案为用地依据，

不符合安置用地使用要求的建设项目原则上不予批准建设。

由政府组织，集中与分散相结合，逐步进行异地迁移，一般

采取就近原则，将村庄搬迁到经济条件好、发展空间大的农村居

民点，或选择适宜的地区建设新村。同时，制定相应的宅基地安

置、权属调整、农用地分配等政策，解决整理中出现的具体问题。

对于进行城镇化的村庄要结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调动市场资源

形成城镇型新社区；对于迁移合并型村庄，要加大小学、医务室

等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力度，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改善环境质量，

实行逐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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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制定和建立土地利用规划有效实施的保障措施，进一步发挥

规划对土地利用的调控与引导作用，从机制上确保规划目标的实

现。

一、加强规划实施的基础建设

加强土地调查统计和监测评价。按照国家统一的土地分类标

准，认真做好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统计和变更调查。加强土地适

宜性评价和村镇用地的集约利用潜力调查，加强土地利用和土地

市场的动态监测，形成全覆盖的全镇土地资源监管体系。

提高规划信息化服务水平。建立涵盖土地利用现状、土地利

用规划、土地权属、土地市场、土地整理复垦开发等基础数据的

统一地政管理数据库，提高基础性和公益性信息的社会服务水平。

积极开展规划实施评价研究。定期开展对规划实施效果的评

价，总结规划实施中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改进规划工作的建议，

作为进一步加强规划实施的依据。

二、健全规划实施管理及监督制度

强化土地利用计划调控，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近期规划，

严格实施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解落实计划指标，加强计划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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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评估和考核。严格以实际用地考核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执

行，防止超计划批地用地。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加大监管力度，推广监察员制度。对于

违反土地利用规划批地、用地的，依法查处，坚决维护规划的严

肃性。

三、全面落实耕地保护制度

通过经济补偿机制和市场手段引导农业结构调整向有利于增

加耕地的方向进行；加强耕地抗灾能力建设，对灾毁耕地要及时

修复，确实修复不成的要及时补充。

规划期内通过积极推进农用地和农村居民点整理、开展工矿

废弃地复垦等途径加大耕地的补充力度，切实落实补充耕地任务。

执行对项目建设占用和补充耕地的质量评价制度，确保不因

建设占用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鼓励剥离建设占用耕地的耕作层，

并在符合水土保持要求前提下，用于新开垦耕地和基本农田建设。

建设单位必须切实履行补充耕地的法定义务。

四、建立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经济调节机制

发挥地价杠杆调控作用，规范经营性基础设施用地地价管理，

严格执行闲置土地处置政策，对闲置土地特别是闲置房地产用地

要征缴闲置费，促进闲置土地盘活利用。加大闲置和低效用地的

经济调节力度，引导建设用地整合，提高用地效益。鼓励工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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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率，促进节约

集约用地。

五、健全规划实施的资金保障机制

从资金供给上保障规划的顺利实施，尤其加大对耕地补充、

基本农田保护建设、土地整理复垦开发的资金支持力度。进一步

完善耕地开垦费和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的使用和管理。充分

运用市场手段，积极拓宽资金渠道，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用于补

充耕地。完善耕地保护的经济激励机制。加大对耕地特别是基本

农田保护的财政补贴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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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兴寿镇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单位：公顷

地 类
2009 年 2020 年 规划期间

面积增减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土地总面积 15333.87 100.00% 15333.87 100.00% 0.00

农

用

地

耕地 1673.60 10.91% 1621.48 10.57% -52.12
园地 2062.35 13.45% 1874.79 12.23% -187.56
林地 9091.30 59.29% 9675.36 63.10% 584.06

其他农用地 546.34 3.56% 385.42 2.51% -160.92
农用地合计 13373.59 87.22% 13557.05 88.41% 183.46

建

设

用

地

城乡

建设

用地

城镇用地 355.07 2.32% 647.24 4.22% 292.17
农村居民点用地 705.64 4.60% 239.18 1.56% -466.46

采矿用地 189.99 1.24% 0.00 0.00% -189.99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14.58 0.10% 121.65 0.79% 107.07

小计 1265.28 8.25% 1008.07 6.57% -257.21

交通

水利

用地

交通

用地

铁路用地 89.51 0.58% 89.68 0.58% 0.17
公路用地 149.01 0.97% 270.03 1.76% 121.02
管道运输用

地
0.08 0.00% 0.00 0.00% -0.08

小计 238.60 1.56% 359.71 2.35% 121.11

水利

用地

水库水面 127.16 0.83% 121.29 0.79% -5.87
水工建筑用

地
0.27 0.00% 0.00 0.00% -0.27

小计 127.43 0.83% 121.29 0.79% -6.14
合计 366.03 2.39% 481.00 3.14% 114.97

其他

建设

用地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0.63 0.00% 0.63 0.00% 0.00
特殊用地 72.50 0.47% 108.05 0.70% 35.55

小计 73.13 0.48% 108.68 0.71% 35.55
建设用地合计 1704.44 11.12% 1597.75 10.42% -106.69

其

他

土

地

水域 132.03 0.86% 179.07 1.17% 47.04
自然保留地 123.81 0.81% 0.00 0.00% -123.81

其他土地合计 255.84 1.67% 179.07 1.17%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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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兴寿镇耕地保护控制指标

单位：公顷

项目

规划

基期耕地面积

规划期间补充耕地 规划期间减少耕地
规划期

间净增

（+）减
（-）

规划期

末耕地

保有量

基本农田

保护面积
增加合计 土地整理 土地复垦 土地开发 减少合计 建设占用 其他

规划期 1673.60 372.80 190.02 141.72 41.06 424.92 273.62 151.30 -52.12 1621.48 1442.62

年均增减 — 33.88 17.27 12.88 3.73 38.62 24.87 13.75 -4.74 — —



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37

附表 3 兴寿镇新增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单位：公顷

项 目

规划期

合计
占用

农用地

占用

耕地

一、城乡建设用地 412.84 397.21 237.89

1、城镇 363.82 352.89 228.38

2、农村居民点 29.20 28.36 6.86

3、采矿用地和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19.82 15.96 2.65

二、交通用地 114.69 109.99 35.73

三、水利设施 0.20 0.20 0.00

四、其他建设用地 20.59 20.59 0.00

总计 548.32 527.99 273.62

年均占地 49.85 48.00 24.87

附表 4 兴寿镇土地综合整治规划

单位：公顷

类型
调整至地类

合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

1．农用地整理 190.02 13.41 249.76 11.15 464.34

2．土地复垦 141.72 114.22 395.12 3.54 654.60

3．土地开发 41.06 5.18 61.86 0.20 108.30

合 计 372.80 132.81 706.74 14.89 12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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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兴寿镇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

单位：公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性

质
建设年限

项目用地

涉及村庄 备注
总规模

其中新增建

设用地
其中占耕地

产业

兴寿再生水厂 新建 近期 2
兴寿工业区污水处理厂 新建 近期 2

兴寿地表水厂 新建 近期 5.13
百合水厂 新建 近期 0.35

交通

昌金路改建工程 改建 近期 16.45

二干路改建 改建 近期 2.92
秦北路改建工程 改建 近期 5.29
昌崔路东延 新建 近期 0.01
昌崔路东延 新建 近期 0.00
京丰公路 新建 近期 80.83
怀长路 新建 近期 —

桃下路 新建 近期 —

山前暖带路 新建 近期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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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兴寿镇土地用途分区面积统计

单位：公顷

行政

区域

辖区

面积

基本农田

保护区
一般农地区

城镇建设

用地区

村镇建设

用地区
独立工矿区

风景旅游

用地区

生态环境安

全控制区
林业用地区

其他建设

用地
其他土地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百合村 1065.3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1.84 0.08 0.00 0.00 1046.54 6.83 0.00 0.00 0.00 0.00 0.06 0.00 6.86 0.04

半壁店村 823.92 54.02 0.35 32.05 0.21 50.16 0.33 0.00 0.00 0.20 0.00 59.78 0.39 0.00 0.00 618.51 4.03 0.00 0.00 9.20 0.06

暴峪泉村 132.48 25.76 0.17 17.68 0.12 1.70 0.01 0.00 0.00 0.00 0.00 68.20 0.44 0.00 0.00 10.42 0.07 0.00 0.00 8.72 0.06

东新城村 234.30 14.13 0.09 99.07 0.65 73.93 0.48 0.00 0.00 19.72 0.13 4.92 0.0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53 0.15

东营村 253.31 150.07 0.98 75.32 0.49 5.65 0.04 3.52 0.0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8.75 0.12

东庄村 171.61 110.43 0.72 31.81 0.21 0.00 0.00 18.50 0.1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40 0.00 10.47 0.07

海字村 593.28 0.00 0.00 13.19 0.09 0.00 0.00 13.49 0.09 1.08 0.01 211.87 1.38 0.00 0.00 347.18 2.26 0.00 0.00 6.47 0.04

湖门村 336.67 0.00 0.00 10.34 0.07 0.00 0.00 1.46 0.01 0.00 0.00 18.02 0.12 0.00 0.00 301.87 1.97 0.00 0.00 4.98 0.03

花果山村 252.80 0.00 0.00 5.49 0.04 0.00 0.00 3.20 0.0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42.61 1.58 0.00 0.00 1.50 0.01

连山石村 1381.02 0.00 0.00 16.33 0.11 2.03 0.01 2.52 0.0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347.76 8.79 0.00 0.00 12.38 0.08

麦庄村 139.93 45.73 0.30 60.85 0.40 0.00 0.00 16.77 0.1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20 0.00 16.38 0.11

木厂村 889.10 0.00 0.00 0.00 0.00 1.34 0.01 2.19 0.01 0.00 0.00 884.44 5.7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13 0.01

秦城村 1096.86 227.84 1.49 165.97 1.08 1.77 0.01 48.24 0.31 22.91 0.15 0.00 0.00 0.00 0.00 479.34 3.13 88.86 0.58 61.93 0.40

秦家屯村 116.83 49.34 0.32 28.50 0.19 13.96 0.09 0.00 0.00 7.69 0.05 8.66 0.0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8.68 0.06

沙坨村 215.48 68.98 0.45 98.28 0.64 11.12 0.07 17.78 0.12 0.2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31 0.00 18.73 0.12

上西市村 574.44 94.17 0.61 42.53 0.28 0.23 0.00 11.08 0.0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17.85 2.73 0.42 0.00 8.16 0.05

上苑村 36.93 0.00 0.00 17.62 0.11 9.72 0.06 0.40 0.00 2.63 0.02 0.89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67 0.04

上庄村 1248.96 0.00 0.00 29.48 0.19 14.40 0.0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199.49 7.82 0.05 0.00 5.5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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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区域

辖区

面积

基本农田

保护区
一般农地区

城镇建设

用地区

村镇建设

用地区
独立工矿区

风景旅游

用地区

生态环境安

全控制区
林业用地区

其他建设

用地
其他土地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桃林村 946.54 87.25 0.57 155.14 1.01 9.91 0.06 37.63 0.25 6.21 0.04 22.56 0.15 52.09 0.34 530.72 3.46 14.09 0.09 30.94 0.20

桃峪口村 666.69 0.00 0.00 52.34 0.34 14.68 0.10 0.00 0.00 39.54 0.26 229.44 1.50 0.00 0.00 200.36 1.31 1.52 0.01 128.81 0.84

西湖村 198.34 0.00 0.00 5.45 0.04 0.00 0.00 3.63 0.02 0.00 0.00 29.05 0.19 0.00 0.00 158.70 1.03 0.63 0.00 0.88 0.01

西新城村 182.63 31.74 0.21 100.35 0.65 25.05 0.16 0.00 0.00 0.00 0.00 9.06 0.06 0.00 0.00 0.00 0.00 0.08 0.00 16.35 0.11

西营村 357.07 217.01 1.42 84.24 0.55 0.00 0.00 27.85 0.1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60 0.00 27.37 0.18

下苑村 184.57 27.65 0.18 40.39 0.26 93.43 0.61 7.39 0.05 4.00 0.0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72 0.00 10.99 0.07

下庄村 1892.11 0.00 0.00 25.59 0.17 43.35 0.28 0.00 0.00 6.78 0.04 545.71 3.56 0.00 0.00 1214.15 7.92 0.73 0.00 55.80 0.36

香屯村 466.16 49.32 0.32 153.38 1.00 112.81 0.74 11.69 0.08 2.58 0.02 86.23 0.5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0.15 0.33

肖村 202.98 28.37 0.19 25.45 0.17 134.65 0.8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4.51 0.09

辛庄村 227.13 63.76 0.42 124.25 0.81 15.63 0.1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3.49 0.15

兴寿村 446.41 97.06 0.63 96.82 0.63 182.87 1.19 0.00 0.00 8.01 0.05 0.00 0.00 7.67 0.05 0.00 0.00 0.00 0.00 53.98 0.35

总计 15333.85 1442.62 9.41 1607.91 10.49 818.39 5.34 239.18 1.56 121.63 0.79 3225.37 21.03 59.76 0.39 7068.96 46.10 108.67 0.71 641.35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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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兴寿镇农村居民点整理规划

单位：人、公顷

类型 村名 安置去向 安置人口 安置用地安排

城镇化
香屯村 肖村 2338 11.72

沙陀村 本村安置 1465 6.22

迁移合并

东营村 西营村 704 3.42

湖门村 西湖村 292 1.44

花果山村 海字村 640 3.41

连山石村 秦城村 504 2.66

麦庄村 下苑村 1747 7.39

木厂村 百合村 438 2.15

上苑村 下苑村 80 0.40

西营村 沙陀村 4105 17.43

现状保留

百合村

本村安置 — —

东庄村

海字村

秦城村

沙坨村

上西市村

桃林村

西湖村

注：兴寿镇其他村为原址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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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兴寿镇基本农田调整

单位：公顷

行政区名称

基期年基

本农田保

护面积

规划期内

基本农田

保护面积

调入基本农田 调出基本农田

面积 % 面积 %

半壁店村 58.58 54.02 0.21 0.02% 4.77 0.08%
暴峪泉村 27.68 25.75 0.31 0.02% 2.24 0.04%
东新城村 0.03 14.13 14.13 1.13% 0.03 0.00%
东营村 162.11 150.08 7.32 0.59% 19.35 0.32%
东庄村 120.34 110.43 5.11 0.41% 15.02 0.25%
麦庄村 46.19 45.73 10.67 0.85% 11.13 0.18%
秦城村 262.83 227.84 7.30 0.58% 42.29 0.69%

秦家屯村 53.31 49.34 0.47 0.04% 4.44 0.07%
沙坨村 107.66 68.98 1.08 0.09% 39.76 0.65%

上西市村 89.31 94.17 10.40 0.83% 5.54 0.09%
桃林村 70.88 87.25 21.69 1.74% 5.32 0.09%

西新城村 49.59 31.74 0.06 0.00% 17.91 0.29%
西营村 230.00 217.01 25.73 2.06% 38.72 0.63%
下苑村 29.55 27.65 0.21 0.02% 2.11 0.03%
香屯村 193.75 49.32 37.97 3.04% 182.40 2.99%
肖村 34.62 28.37 2.73 0.22% 8.98 0.15%
辛庄村 124.53 63.75 2.29 0.18% 63.07 1.03%
兴寿村 132.91 97.07 2.44 0.20% 38.28 0.63%
总计 1793.87 1442.63 150.12 12.02% 501.36 8.22%


